
交通法規及執勤安全需知

彰化縣警察局
交通警察隊組長蕭汝上

授課講師：

%5b防禦駕駛%5d影響一輩子的用路觀念.wmv


交通新制
10月1日起









非執行交通勤務，明訂罰責
1.公寓大廈警衛或社區保全人員在道

路上、斑馬線上攔阻人車通行妨礙
交通。

2. 上述行為可分別處1200元至2400元、
3000元至6000元；依規定僅有執行
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指揮交
通人員、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
導護人員等，能夠在於道路上、斑
馬線上攔阻人、車通行。



107年學生
交通事故分析



初步研判 小學生 國中生 高中生 專科生 大學(研究)生小計

違規超車 0 1 2 1 4 8

蛇行、方向不定 0 0 0 0 1 1

逆向行駛 1 3 0 0 2 6

未靠右行駛 0 2 1 0 2 5

2未依規定讓車 5 14 10 7 21 57

變換車道或方向不當 1 2 1 0 2 6

3左轉彎未依規定 4 14 3 0 9 30

右轉彎未依規定 2 0 0 1 3 6

迴轉未依規定 0 1 0 0 2 3

橫越道路不慎 4 4 2 1 0 11

超速失控 0 0 1 0 3 4

未依規定減速 0 2 8 1 19 30

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 0 3 4 1 8 16

未保持行車安全間隔 1 4 2 0 5 12

停車操作時，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0 0 0 0 2 2

起步未注意其他車(人)安全 0 1 0 1 7 9

酒醉(後)駕駛失控 1 0 0 0 1 2

疲勞(患病)駕駛失控 0 1 0 0 1 2

1未注意車前狀態 7 33 38 16 103 197

違反號誌管制或指揮 0 4 3 1 2 10

違反特定標誌(線)禁制 0 1 0 0 2 3

未依規定使用燈光 0 0 1 0 1 2

其他引起事故之違規或不當行為 0 4 1 3 12 20

不明原因肇事 7 11 16 1 27 62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1 18 8 2 43 72

煞車失靈 1 0 0 1 0 2

車輪脫落或輪胎爆裂 0 0 0 0 1 1

車輛零件脫落 0 1 0 0 0 1

其他引起事故之故障 0 0 1 0 1 2

1未依規定行走行人穿越道、地下道、天橋而穿越道路2 2 2 0 0 6

未依標誌、標線、號誌或手勢指揮穿越道路 0 1 0 0 0 1

2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來車 3 2 0 1 0 6

在道路上嬉戲或奔走不定 1 0 0 0 0 1

上下車輛未注意安全 1 1 0 0 0 2

其他引起事故之疏失或行為 4 2 0 0 1 7

路況危險無安全（警告）設施 0 0 0 0 1 1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44 19 8 2 1 74

總計 90 151 112 40 287 680

107年學生肇事原因分析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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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局 各 分 局 A 1 類 交 通 事 故 分 析 統 計 表
統計期間：108年1月1日至6月30日

項目\分局別
彰化
分局

員林
分局

鹿港
分局

北斗
分局

和美
分局

溪湖
分局

田中
分局

芳苑
分局

合計

108年6月
A1類發生數

件 1 1 1 2 1 2 0 3 11

人 1 1 1 2 1 2 0 3 11

108年累計
A1類發生數

件 6 4 5 7 6 7 1 14 51

人 6 4 5 7 6 7 1 14 51

本 局 各 分 局 A 1 類 交 通 事 故 統 計 表

108年6月份A1類交通事故共發生11件死亡11人，累計發生51
件、死亡51人，與去年同期比較增加1件、減少4人。



本局【A1類交通事故發生時段】分析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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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轄分局 00-02 02-04 04-06 06-08 08-10 10-12 12-14 14-16 16-18 18-20 20-22 22-24 小計

彰化分局 1 1 1 2 1 6

員林分局 1 2 1 4

鹿港分局 1 1 1 1 1 5

北斗分局 1 2 1 1 2 7

和美分局 1 1 1 1 1 1 6

溪湖分局 1 1 2 1 1 1 1 8

田中分局 1 1

芳苑分局 1 2 1 1 3 1 3 2 14

合 計 1 0 3 4 8 5 2 5 2 9 6 6 51

百分比 2.0% 0.0% 5.9% 7.8% 15.7% 9.8% 3.9% 9.8% 3.9% 17.6% 11.8% 11.8%

發生時段以18-20時上、下班時段發生9件最多、08-10時8件次之，
肇事主因為「未注意車前狀況」，另鄉下年長者經常於晨昏時刻
外出運動，因天色昏暗，行人如未穿著鮮明衣物或配戴反光手環，
易致生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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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類交通事故年齡分析一覽表

0-10歲 11-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1-64歲
65歲以上
長 者

彰化分局 1 1 1 3

員林分局 1 1 1 1

鹿港分局 1 2 2

北斗分局 1 1 1 1 3

和美分局 2 2 2

溪湖分局 2 1 1 4

田中分局 1

芳苑分局 2 2 1 2 7

總計 0 10 5 5 3 5 1 22

百分比 0.0% 19.6% 9.8% 9.8% 5.9% 9.8% 2.0% 43.1%

本局【A1類交通事故死者年齡層】分析統計表

A1類交通事故中，高齡者死亡22人，占比例43.1%最高、11-20歲死亡
10人，占比例19.6%次高；民眾(駕駛)用路習慣不良，本身未遵守交
通規則的因素居多，另鄉下年長者對交通安全概念尚有不足，且反應
普遍不快，常因貪圖一時方便違規或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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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A1類交通事故死者肇事車種】分析統計表

(一)機車29人、占56.9%
(二)行人9人、占17.6%

死者車種

半聯結 大客車 大貨車 小客車 小貨車 機車
(電動)自
行車

其他
慢車

行人 乘客

彰化分局 4 1 1 

員林分局 1 2 1 

鹿港分局 4 1 

北斗分局 4 1 2 

和美分局 1 4 1 

溪湖分局 1 3 2 2 

田中分局 1 

芳苑分局 1 1 9 3 

總計 0 0 2 2 1 29 4 0 9 4 

百分比 0.0% 0.0% 3.7% 3.9% 2.0% 56.9% 7.8% 0.0% 17.6% 7.8%



13

本局【A1類交通事故對造肇事車種】分析統計表

（一）小客車17件、占33.3%比例最高
（二）小貨車10件、占19.6%次高

對造肇事車種 其他

大貨車 大客車 曳引車
(半)聯結

車
小客車 小貨車 機車 其他車 自撞(摔)

彰化分局 1 2 1 2 

員林分局 3 1 

鹿港分局 3 1 1 

北斗分局 3 2 2 

和美分局 1 3 1 1 

溪湖分局 4 3 1 

田中分局 1 

芳苑分局 3 1 3 2 1 4 

總計 3 0 1 1 17 10 8 2 9人

百分比 5.9% 0.0% 2.0% 2.0% 33.3% 19.6% 15.7% 3.9%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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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A1類交通事故肇因】分析統計表

前2大肇事原因：
（一）未注意車前狀況（分心、分神駕駛）20件、占39.2%
（二）支道未讓幹道8件、占15.7%

彰化縣警察局交通事故發生肇因分析表

肇因

未注
意車
前狀
況

支道
未讓
幹道

轉彎車
未讓直
行車

左方
車未
讓右
方車

未依標線
(號誌)指
示(闖紅燈)

酒駕 超速
逆向
行駛

轉彎
疏忽

駕駛疏
忽(倒
車)

行人穿
越道路、
站立車
道

未保安
全間距
(距離)

未兩
段式
左轉

起步
未讓

迴轉
未注
意來
往車
輛

疲勞
駕駛

小計

彰化分局 3 1 1 1 6

員林分局 1 1 1 1 4

鹿港分局 1 1 1 1 1 5

北斗分局 3 2 1 1 7

和美分局 2 1 1 1 1 6

溪湖分局 3 2 1 1 1 8

田中分局 1 1

芳苑分局 7 3 1 1 1 1 14

合計 20 8 4 3 4 1 0 2 0 1 4 2 0 1 1 0 51

百分比 39.2% 15.7% 7.8% 5.9% 7.8% 2.0% 0.0% 3.9% 0.0% 2.0% 7.8% 3.9% 0.0% 2.0% 2.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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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108年易肇事路段統計表

序號 行政區 路段名 件數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

1 彰化市 中山路 718 1 522

2 彰化市 金馬路 312 0 179

3 員林市 中山路 302 0 157

4 彰化市 中正路 261 1 206

5 彰化市 彰南路 236 0 155

6 鹿港鎮 鹿和路 206 0 118

7 大村鄉 中山路 203 0 96

8 和美鎮 彰美路 201 1 93

9 彰化市 中華西路 194 0 123

10 溪湖鎮 員鹿路 188 1 80



校園周遭道路
路權圖示說明



彰化市平和國小（２車道＋機車優先道）



彰化市中山、公園路口

占用斑馬線

占用斑馬線



自行車何種違規?



彰化市後火車站西興東路
（1車道）



彰化市東民街
（2車道＋機車優先道）

彰化市中華路派出所前
（2車道＋機車優先道）



彰化市中華陸橋
（3車道＋2機車優先道）
1.陸橋上未劃設機、慢車道，
機車、腳踏車。
答：靠道路右側邊線行駛。
2.行人應如何行駛?(100公
尺內)
答：行人走天橋人行道。



彰化市中山路與旭光路口
（4車道）

彰化市三民路
（2車道+2機車優先道）



學童如何正確行走道路



行人未走斑馬線，肇事責任佔30%

行人走斑馬線穿越道路無○肇事責任



×



×



1. 鄰居（26）騎機車撞死老婦（80）自學校
運動返家途中。

2. 行人走斑馬線穿越道路無○肇事責任。

3. 年輕人速度快50、未專心只看前方大大書
局路口號誌變紅燈，雖有減速、卻疏忽眼
前行人。



行人走斑馬線穿越道路無○肇事責任

平和國小前



平和國小前

行人走斑馬線穿越道路無○肇事責任



行
人
行
走
方
向



行人血跡
肇事者：茫然無助

肇事





交通安全案例宣導影片-行人安全篇





「行人在設有分向限制線之
路段穿越道路」之研判

（一）、行人應在劃設的

人行道行走，在未

劃設人行道的道

路，應靠邊行走。

（二）、行人應經由行人

穿越道、人行天橋

或人行地下道穿越

道路，不可在以上

設施100公尺範圍內

任意穿越道路。

(§134-1-1)





行人如何避免發生交通事故
1.行人應行走人行道或靠邊行走。

2.穿越道路時：

在十字路口：應走行人穿越道（斑馬線）
、人行天橋、人行地下道。

在非路口：應注意左右來車並迅速通過。

勿穿越雙黃線、分隔島過馬路。

3.於大清早、夜間、或陰雨天行走道路，
應穿著鮮艷明亮衣物，並配戴反光帶、
反光帽等。

4.行走道路儘量靠左邊，俾能注意前方來
車。



學童如何正確騎乘腳
踏車行駛道路



彰化市彰南路1段腳踏車
車禍死亡案─影片







105年4月12日18時57分
彰化市彰南路1段361巷口前
傳教士騎自行車死亡交通事故

•自行車操作不當及違規騎在快車道上

•自小客車駕駛閃避不及，責任較輕

•違規停車駕駛，列為當事人



自行車正確行駛規定：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自行車常見違規行為：

1. 載人站立在後座。

2. 不遵守紅、綠燈管制（闖紅燈） 。

3. 夜間未開燈。

案例：

1. 中學學生常發現。

2. 二名青少年從民生國小到彰化女中路段，
連續闖紅燈二次，並在車陣中穿梭。



違規逆向行駛

超載、快車道違規行駛



自行車如何避免事故發生（七招）
1.靠道路右側路邊行駛（勿逆向行駛）。

2.勿超載、勿超速(25KM/H) 、勿併排行

駛。

3.勿闖紅燈。

4.穿越（過）十字路口：直行：讓左右側
車輛先行、左轉：2段式左轉彎（
）最安全。

5.下坡彎道減速慢行先煞後輪、再煞前輪

6.夜間（未）點燃前後大燈。

7.未正確配戴安全帽，致頭部受傷死亡。



家長接送時，汽車停車
上、下車車禍



蘋果日報摘要 防制開門車禍







汽車停車開車門，如何避免
車禍發生？

1. 車輛先緊靠右側路邊停車。

2. 駕駛者確定後面無來車時，始能下車。

3. 駕駛者指揮車內人員由車輛右邊車門
下車。

4. 開車門車禍常發生在十字路口。

5. 開車門者：負擔全部肇事責任。

常發生在十字路口：台北市也是如此親眼目睹





校園周遭
違規停車車禍



104年4月8日台南市違停死亡案



福興工業區寶成公司前，違停造成車禍死亡-影片



觀影帶結果：
1.違停自小客車應追究責任30％
2.機車騎士閃避疏忽駛入禁行機車道（肇事主因）
3.大客車無責任（無膽分析）

違規停車車禍多，違停是小事嗎?釀成車禍後悔莫及。







校園周遭違規停車
違規停車嚴重-每日拖吊60部車罰鍰6萬元。

如何正確停放汽車—

1.應停在停車格內。

2.勿黃、紅線、網狀線、路口十公尺內、逆向停車、併
排停車（得每隔二小時連續告發）。

臨時停車與停車定義—路邊如何停車？臨時停車：
引擎未熄火，未滿3分鐘，轎車緊靠路邊60公分、
貨車100公分；停車：轎車緊靠路邊40公分、貨
車60公分。

夜間放反光標誌 。

併排停車自104年7月1日起，加重處罰2400元。



違規停車



併排停車、快車道停車
彰化市曉陽路



彰化市曉陽路與中正路口



中華陸橋與曉陽路口
10月26日照片中車輛違反何種違規?

路口幾公尺內勿違停?

勿併排、(網狀線)路口淨空



中華陸橋與曉陽路口
11月8日照片中車輛違反何種違規?



十字路口之路權
與
肇因分析



十字路口（路權）真危險─佔41%

認識交通規則就安全

1. 紅綠燈（闖紅燈）3-5個燈：勿搶黃燈、勿闖紅燈

2. 閃紅閃黃燈

3. （「讓」標線）

4. （標誌）

5. 左方車讓右方車先行

6. 少車道讓多車道先行

7. 轉彎車讓直行車先行





誰的肇事責任較重?交大生嗎?

無號誌路口：
該如何行駛才正
確?機車、汽車?





生死一瞬間，慢0.5秒車禍不發生







十字路口違規肇事事故類型
—其意義與責任

1.勿搶黃燈、勿闖紅燈車禍-停等一方常
於紅燈倒數5秒就偷跑，極可能與他方
發生車禍-【闖紅燈車禍負100％責任】

2.搶（遇）黃燈該如何行駛？—行駛一方
在停止線內—加速通過；在停止線外停
讓；緊急煞車導致後方車追撞怎麼辦？
責任又如何？【後方車責任占100％】

3.閃黃及閃紅燈之意義與責任【閃黃責任
占30％、閃紅責任占70％】



福興大崙村11月9日閃光路口車禍
何車責任較重?



戴安全帽保護頭部避免受傷
顱內出血好醫師在那裡─台中童綜合醫院



駕駛汽、機車轉彎五步曲
常見缺失不打方向燈(平常多練習)、
也不讓直行車先行：

1.打方向燈（轉彎前30公尺或變綠
燈前10秒鐘）。

2.減速慢行。

3.眼睛看右（左）旁及後方來車。

4.若有來車，應讓直行車先行。

5.連續轉彎 路口，也要連續打方向
燈。



自小客車行駛內
側車道左轉彎

機車行駛外側車
道右轉彎

×
○

×
○

×
×



結 論



1. 學童騎乘自行車應宣導勿穿(跨)越雙黃線、逆向
行駛。

2. 路口別人不讓我禮讓，別人趕快我減慢。
3. 家長接送學童開車下車，前看後看左右看。
4. 十字路口「讓」、「慢」原則保平安 。
5. 轉彎前30公尺遠、變換車道，記得打方向燈。
6. 起駛、迴車、靠邊停車（打方向燈）、倒車要禮

讓行進中車輛、行人先行。
7. 保持前、後車安全距離（時速÷2）。
8. 保持左、右安全間隔（0.5公尺）。
9. 車禍報案110、救護傷患119。




